
 

公 開 收 購 說 明 書 
 

一、 公開收購人名稱及其簽名或蓋章： 

恆盈泰資本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公開收購人」） 

負責人：王丕鎮 

 

二、被收購公司名稱：致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3466，下稱「被收購公司」） 

三、收購有價證券種類： 

被收購公司普通股。應賣人應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

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

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

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需於還款後方

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 

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者，請於收購期間攜

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無實體換發手續，並確認已存入各應賣人指

定券商之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向指定券商辦理應賣手續。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者，恕不予

受理。 

四、收購有價證券數量：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30,755,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部商業司商

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最後異動民國 109 年 8 月 7 日所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60,887,573 股

（下稱「全部股份總數」）之 50.51%（=30,755,000/60,887,573）；惟若最終有效應賣數量未達預定

收購數量，但已達 6,089,000 股（下稱「最低收購數量」），即約當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

10.00%時，本公開收購之數量條件仍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

達最低收購數量）後，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

量之股數；倘全部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以計算方式依同一比例向所

有應賣人收購（計算方式請參見公開說明書第 3頁）。 

五、收購有價證券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18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

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

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

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

由保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

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

「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六、收購有價證券期間： 

自（臺灣時間）民國 111 年 5 月 11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止（下

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

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

購期間，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五十日。 

七、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公開收購人與其他曾在公開收購說明書上

簽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 

八、應賣人應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並注意應賣之風險事項。（詳閱第 10~12 頁） 

九、查詢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網址：https:// www.emega.com.tw（受委託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網

頁）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9日刊印 

https://mops.twse.com.tw/


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一、收購期間：本次收購有價證券期間自民國 111 年 5 月 11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

日」）至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

為收購有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3時 30分（臺灣時間）。惟公

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

不得超過五十日。 

二、收購對價：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18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
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
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費及證
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行
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

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
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三、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收購單位及收購限制：預定收購數量為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30,755,000 股。應賣人應
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
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
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機
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
之股份需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於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
持有被收購公司之實體股票者，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

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應賣
股數低於 1,000 股者，恕不予受理。 

五、本次公開收購係採「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二個以
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應賣人同時
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
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
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
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
則第 75 條之 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業務規則第 45 條之 4）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
營業處所開立二個已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

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六、各股東應賣地點： 

（一）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印鑑向原
往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 

（二）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收購公
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七、應賣人決定是否申請應賣前，應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並充分瞭解應賣之風
險事項。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
收購人對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
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八、應賣諮詢專線：（02）3393-0898，請逕洽受委任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務代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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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收購基本事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其本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姓名及職業：不適用。 

（二）公開收購人為公司者，其公司名稱、網址、主要營業項目及其董事、監察人

與持股超過公開收購人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之姓名及持股情形。 
 

公司名稱：恆盈泰資本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王丕鎮 

網址： 

主要營業項目： 

H201010  一般投資業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 

身份 姓名或名稱 出資額(元)(註) 比例(%) 

董事 王丕鎮 2,100,000 100 
註：恆盈泰資本投資有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後之股本為 555,696,000 元，已於 111年 5月 3

日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中 

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稱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 2段 95號 

電話 02-3393-0898 

委任事項 

1.接受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付及返還。 

2.公開收購說明書之交付。 

3.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款券收付。 

4.開立證券交易稅繳款單並代應賣人支付本次公開收購之證券交易稅。 

5.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6.其他與上述各款相關之股務作業及法令規定事宜。 

三、律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稱 安博法律事務所 陳國華律師、莊文玉律師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70號 6樓 606室 

電話 02-2547-2185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出具法律

意見書 

四、會計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稱 利安達平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明儀會計師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 號 10樓 

電話 02-8772-6262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第 13 條之規定，出具獨立專家對於本

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五、財務顧問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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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融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名稱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行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9-1號 1樓 

電話 02-25082288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指定受委

任機構為受益人之履約保證，且授權委任機構為支付本次收購對價得逕行

請求行使並指示本行撥款。 

 

七、其他受委任專家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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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開收購條件 

一、公開收購期間：  

本次收購有價證券期間自民國 111 年 5 月 11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價證

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

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五十

日。每個營業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及方式，接受申請應賣時間，請參見公開收購說

明書第 5 頁。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30,755,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

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最後異動民國 109 年 8 月 7 日所載之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60,887,573 股 （ 下 稱 「 全 部 股 份 總 數 」 ） 之 50.51%

（=30,755,000/60,887,573） ;惟若最終有效應賣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6,089,000 股（下稱「最低收購數量」），即約當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

10.00%時，則公開收購之數量條件即告成就。 

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後，且本次

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本公司最多收購至預定收購數量股數；若全部

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本公司將依計算方式以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

收購。應賣人應賣股數經計算方式後之股數未達 1,000 股者，恕不受理。 

前述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 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應賣人之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者，以壹仟股計入

優先收購數量。 

2.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

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

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

險 

預定收購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
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全數無法出
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三、公開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臺幣 18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

交易稅、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

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及

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

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

續費；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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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

一元之部分捨棄）。 

公開收購應賣價款與交易成本試算之計算方式舉例說明如下： 

1. 假設股東經由證券經紀商參與應賣 1,000 股，按每股收購價格新臺幣(下同)18 元

計算，收購價款總額為 18,000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1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54元 (18,000 x 0.3% = 54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手

續費 20 元、券商手續費 20 元、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104元。投資人取得應賣

價款淨額=18,000元－104元 = 17,896 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2 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54元 (18,000 x 0.3% =54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手

續費 40 元(20 x 2 =40 元)、券商手續費 40 元(20 x 2 =40 元)、匯款匯費 10元，共

計 144元。 

投資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18,000元－144元 = 17,856元。 

2. 假設股東經由保管銀行參與應賣 1,000 股，按每股收購價格 18元計算，收購價款

總額為 18,000 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1 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54元 (18,000 x 0.3% =54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手

續費 20 元、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84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18,000 元－84元 =17,916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2 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54元 (18,000 x 0.3% =54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手

續費 40 元(20 x 2 =40 元)、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104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18,000 元－104元 =17,896元。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之

事項，及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一）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

之。公開收購人已於 111 年 5 月 10 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

出申報並公告本次公開收購。 

（二）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五、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公開收購公開發

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條第 6 項規定如下： 

（一）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事者（即對

被收購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 

（二）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向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者。 

（三）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六、注意事項： 

（一）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規範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

二個以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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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

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

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

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證交所

營業細則第75條之6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與第5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

一營業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

人帳戶、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二）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 

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

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於公開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

被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

賣手續。 

（三）應賣人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方式、時間、程序及注意事項 

1.應賣人如已將其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得採取下列方式之

一，向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各該方式之接

受申請應賣時間、申請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臨櫃申請應賣方式： 

①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

午 3時 30分（臺灣時間）。 

②應賣人應持證券存摺及原留印鑑至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之營業據點辦

理應賣手續（應賣人如屬無摺戶者，免提示存摺，但應持原留印鑑辦

理）。 

（2）電話申請應賣方式： 

①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或認識客戶規範限制等因

素，並非均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

者，請先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 

②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申請應賣

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

（臺灣時間）。 

③應賣人應撥打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營業據點之電話辦理應賣手續。 

（3）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 

①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等因素，並非均有提供電子

（網路）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者，請先洽詢往

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若有，並請洽詢接受該應

賣方式之時間，可能會因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各自電腦系統所提供電子

（網路）服務之受理時間而有不同。 

②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

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該證券商或保管銀行電腦系統所提

供電子（網路）服務之受理時間。但於收購期間屆滿日，該證券商或

保管銀行電腦系統最晚僅受理至當日下午 3 時 30分（臺灣時間）止。 

③應賣人應與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往來證券商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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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銀行簽署「客戶開設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且該契約書訂

有客戶得於法令核准範圍內以電子方式申請辦理相關帳簿劃撥作業之

約定者，始得以電子（網路）方式申請應賣。 

2.應賣人以臨櫃、電話、或電子（網路）方式申請參與應賣者，均應符合「一

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規範（請參見公開收購說明書第 4頁），請應賣人

主動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確認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手續

是否成功，以避免影響應賣權益。 

3.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收

購人對受委任機構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

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四）應賣人申請撤銷應賣之注意事項 

1.應賣人如擬申請撤銷應賣者，依現行法令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之規定，應持原留印鑑至原已完成交存有價證券之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

之營業據點，填具申請書，並於申請書加蓋原留印鑑辦理。 

2.接受申請撤銷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依現行法令規定，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

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下列情事之一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1）有競爭公開收購之情事者。 

（2）公開收購人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

期間者。 

（3）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五）應賣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亦均成

就、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將以計算方式依比

例向應賣人購買。另為免應賣人所獲得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股份有限公司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

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理費用。應賣人應賣股數經計算方式後

之股數未達 1,000股者，恕不受理。 

前述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 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應賣人之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者，以壹仟

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

證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

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

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險 

預定收購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

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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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全數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六）其他注意事項： 

1.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未遭假

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

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

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

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 

2.如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

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事

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 

3.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但

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有證

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5第 1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公

開收購之進行、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須向主管機關辦理

之申報生效是否即時取得與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若

本次公開收購之全部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本次公開收購

依法令規定，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

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

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4.融資買進之股份需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 

5.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永豐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本次公開收購之對價將由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

日)後次日起算第五個營業日(含)以內，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應賣人留存於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號，倘銀行帳號有誤，或其他因無

法完成匯款時，將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予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應賣人地址，匯款

金額/支票金額係以應賣人股份收購價款扣除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

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四捨五入計算至｢元

｣為止。 

6.其他重要條件，請參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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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 
一、以現金為收購對價者： 

自有資 

金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說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總計為新台幣 553,590,000 元，恆盈泰資本投資

有限公司業經所有董事同意參與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普通股股份 30,755,000

股。本案由公開收購人恆盈泰資本有限公司向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

融資支應。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計劃內容  

（一）投資架構： 

（二）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提
供者之身分等）：  

（三）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四）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
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說明：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詳附件五）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 

所有融資 

計畫內容 

資金來源：本次公開收購投資人(恆盈泰資本有限公司)需給付現金對價所需
之資金為新臺 553,590,000 元。本案由公開收購人(恆盈泰資本有限公司)向銀
行取得融資支應。 

借方：恆盈泰資本有限公司。 

貸方：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品：徵提備償戶存款作為擔保品。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
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
響評估：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
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二、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券
為收購對價者：不適用 

 

三、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規定之有價證券為
收購對價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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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應賣之風險應以顯著文字記載下列事項 

一、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情事，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本次公開收

購案件停止進行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第 1 款至

第 3 款規定情事，包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

（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

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

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

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

動之風險。 

（二）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

申請時，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退

件或廢止核准，本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

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

始得為之。公開收購人已於 111 年 5 月 10 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

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三）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2 項及公開

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8 項規定，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命令重行申報及公告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倘經金管會命令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並

重行申報及公告時，則有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應賣決定之風險。 

（四）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之風險：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公開

收購人不得變更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

但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不在此限。上開情事之發生與消滅，由

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發布之，應賣人應承擔此種風險。 

（五）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

次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新台幣現金為對價，故無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

本次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六）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該辦

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有該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

理由者，原公開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

合計不得超過 50 日。如公開收購人依上開規定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應

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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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

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

應賣之風險：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確定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若有市場價格

高於本次收購價格時，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八）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

公開收購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倘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本

次公開收購案件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 

如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

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

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產生應賣有價證券

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致本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之風險。 

（九）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

人應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

險：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亦

均成就、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將以計算

方式依比例向應賣人購買。另為免應賣人所獲得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股份有限公司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

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理費用。應賣人應

賣股數經計算方式後之股數未達 1,000 股者，恕不受理。 

1. 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應賣人之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者，以

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

有價證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

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

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險 

預定收購數量–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

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故應

賣人有股份全數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十）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無，但仍請應賣

人在應賣前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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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應賣人應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

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

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

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

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需

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將有不得應賣之風險。 

（十二）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無。但仍請應

賣人在應賣前詳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 

二、股東選擇參加收購之稅負之說明如下： 

股東須按實際成交價格千分之三繳交證券交易稅。此外，股東若為境內營利事業

境外營利事業在台灣有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

規定，其出售股票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需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算營利事

業最低稅負（扣除額 50 萬元，稅率 12%，如持有股票 3 年以上，依所得稅基本

稅額條例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以其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最低稅負）。 

以上有關稅負之說明僅為參考，並非提供稅務上之建議或意見，股東應就其個別

投資狀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加收購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負。 

三、個別股東可能受有其他風險，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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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 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

融機構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

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 後第五個營業日（含第五個營業日）以

內撥付。 (註) 

方  法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

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融機構已如期完成匯款義

務之情況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

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 5 個營業日(含)以內，將優先以銀

行匯款方式支付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應賣

人銀行帳號，倘應賣人銀行帳號有誤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

款時，將於確認無法匯款之次一營業日，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

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應賣人

所提供之應賣人通訊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之計算，係以應賣

人成交股份收購對價扣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匯費/

郵資、集保/券商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

應賣人應賣股數經計算方式後之股數未達 1,000 股者，恕不受理。 

地  點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匯入應賣人留存於證券商集中保管劃撥帳戶之銀行帳號或交寄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 

以外國有價證券
為收購對者 

該有價證券交付方法：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應賣人買賣有價證券之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
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 

二、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交割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融

機構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兆豐證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

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日起算 5 個營業日（含）以

內撥付（註）。 

方  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者，由兆豐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

號：70001601168）撥付至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 2段 95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
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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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方式 

應賣有價證券
之數量未達最
低預定收購數
量之處理方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

次一營業日（註）。 

方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或經主管機關核

准依法停止進行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 

由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

開收購專戶」（帳號：70001601168）轉撥回各應賣人

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 2段 95號 

應賣有價證券
超過預定收購
數量時，超過
預定收購數量
部分，收購人
退還應賣有價
證券之處理方
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

次一營業日（註）。 

方法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30,755,000 股，約當被收購公司於

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最後異動

民國 109 年 8 月 7 日所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60,887,573

股 （ 下 稱 「 全 部 股 份 總 數 」 ） 之 50.51%

（=30,755,000/60,887,573）；惟若最終有效應賣數量未

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6,089,000 股（下稱「最低收

購數量」），即約當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

10.00%時，則公開收購數量條件即告成就。在本次公開

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

量）後，本公司最多收購至預定收購數量股數；若全部

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本公司將依計算方

式以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收購。 

前述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應賣人之應賣股數超

過壹仟股者，以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

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

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

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

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故應

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險 

預定收購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

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

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

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全數無法

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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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應賣人已交存但未成交之有價證券，由兆豐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

號：70001601168）轉撥回各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

劃撥帳戶。 

地點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 2段 95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抗

力情事消滅後執行。 

四、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發行之後續處理
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係以現金做為對價，故不適用。 

陸、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於提出申報當時已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其種類、

數量、取得成本及提出申報日前六個月內之相關交易紀錄。公開收購人為公司

時，其董事、監察人持有被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時，亦應一併載明前段

事項：不適用。 

二、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如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無

此情事。 

柒、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如與下列人員有任何買賣被收購公

司股份之情事，其股份買賣日期、對象、價格及數量 

（一）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百分之十之股東：無此情形。 

（二）被收購公司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所稱之關

係人：無此情形。 

二、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前款所列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關

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定或約定之內容：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購無任何相關

協議或約定。 

三、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

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包括是否涉及得參

與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相關之投資等事項：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

本次公開收購未有其他重要協議或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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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之意願及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擬透過公開收購取得被公開收購公司普通股股份，考量整合雙

方資源、擴充產品線組合及長期發展策略，拓展並深耕海外市場，發揮合作互

利優勢取得市場利基，擴展被收購公司之營運規模及獲利，藉以提升股東權益

報酬率，以利企業之永續發展。 

完成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公開收

購人不排除引進不同之產業資源，以期多角化之經營策略擴展被收購公司營運

規模，以提升獲利及股東權益。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無。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取得被收購公司普通股後一年內，將

被收購公司股份轉讓予他人之計畫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散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促使被收購公司由股東會決議解散之計畫。 

下市

（櫃）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促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之計畫。 

變動組織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收購完成後變動

被收購公司組織之計畫。 

變動資本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變動被收購公司資本之計畫。未來被收購公司將依據實際營運需求及考

量股東權益，不排除於需要時視實際情況調整公司之資本結構，惟截至

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任何具體計畫。 

變動業務 

計    畫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變動被收購公司業務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實際需求及

整體規劃，公開收購人擬視情況促使被收購公司視需要調整被收購公司

之業務計畫，惟目前尚無具體計劃。 

變動財務 

狀    況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變動被收購公司財務狀況之任何具體計畫。惟不排除未來視被收購公司

未來營運發展需求，做適當之財務規劃。 



16 

變動生產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變動被收購公司生產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需求及整體

規劃，將依被收購公司之業務計畫，就被收購公司之生產視需要進行調

整，惟目前尚無具體計劃。 

其他影響 

被收購公 

司股東權 

益大事項 

■否 

□是 

除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另有載明者外，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就

公開收購人目前所知及預期，並無其他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

事項。 

三、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     ■是        □否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視需要促使被收購公司依相關

法令規定召開股東會，進行董事改選或補選。若有任何董事轉讓其所

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份超過其於選任當時持股二分之一者，當然解任

其董事職務。 

被收購公司若召開股東會改選或補選董事，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自行或

支持他人當選被收購公司董事。 

監察人 
職位異動：      □是        ■否 

被收購公司已於 106年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故本項不適用。 

經理人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

後促使被收購公司經理人退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計畫。 

員工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

後促使被收購公司員工退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計畫。 

四、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大資

產另有其他併購、取得或處分計畫：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大資產，

並無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另行併購或處分之具體計畫。惟公開收購人

未來不排除視被收購公司實際經營及市場情況，另行以適法之方式取得被收購公

司有價證券之可能，然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之日，並無任何具體之規劃。 

五、公開收購人計劃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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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待吳會計師提供後兆豐證券會更新） 

一、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之董事會議事錄（詳附件一）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詳附件二）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經以致振企業可量化之數字，並參

酌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場法及

可類比公司法之淨值法為基礎，得

出致振企業普通股之每股合理收購

價值介於新臺幣 17.35 元至 21.44  

元。 

本次公開收購人擬以每股現金新臺

幣 18 元為對價，公開收購致振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 6,089,000

股（相當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

數之 10%）至 30,755,000 股（相當

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

50.51%），其每股收購價格介於上

述合理價值區間內，公開收購價格

應屬允當合理。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

價格訂定

所採用的

方法、原

則或計算

方式及國

際慣用之

市價法、

成本法及

現金流量

折現法之

比較： 

 

 

 

 

 

 

 

 

 

 

企業評價之方法依其面向之不同可以區分收益法、資產法及市場法，各等三

種方法。各種評估方式皆有其優缺點及適用的情況。 

收益法主要以未來營運預測為基礎，將其所預測之未來各期獲利或現金流量

進行折現，求其現值總合即為企業營運價值，此一評價模式較適用於營收成

長穩定、營收與成本之間維持穩定的關係或現金流量穩定之企業。資產法係

以評價標的之資產負債表為基礎，逐項評估評價標的之所有有形、無形資產

及其應承擔負債之價值，並考量表外資產及表外負債，以決定評價標的之價

值。市場法主要以企業所屬之產業的市場價格與企業相關之財務數字決定出

企業價值乘數，以推算評價標的之價值，此種評價模式常見的方法有本益比

法、股價淨值比法、企業價值與營業收入比、企業價值與稅前息前折舊攤銷

前利潤比等，此評價模式較適用於標的企業的股票已於市場上自由交易，或

市場上具有相似同業之交易資料可供比較。市場法係以可類比標的之交易價

格為依據，考量評價標的與可類比標的間之差異，以適當乘數估算評價標的

之價值。 

上述方法中，收益法雖為學理較為科學的方法，但實務上須依賴對未來現金

流量(或利益流量)之預估，其中涉及較多的假設性項目，具有較高之不確定

性，因此本意見書擬不採用。由於致振企業股票有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及可

類比的經營同業，因此本意見書擬採用該公司市場交易均價(市價法)及市場

法之可類比公司法，並參酌股東權益淨值，綜合評估本次收購價格之合理

性。 

致振企業股票於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股票具有公開交易之價

格，因此本意見書以 2022 年 5 月 3 日為基準日，基準日（含）前 30 除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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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購公

司與已上

市櫃同業

之財務狀

況、獲利

情形及本

益比之比

較情形： 

 

 

調整後之收盤價區間，為致振企業每股價值之參考。 

股票代號 簡稱 交易市場 主要產品 

2485 兆赫 TSE 數位通訊產品及零組件(99.9%),其他(0.1%) 

3596 智易 TSE 無線區域網路產品(49.7%),寬頻無線闡道器(48.6%),其他

(1.7%) 

5474 聰泰 OTC 電腦多媒體週邊視訊轉換器及介面卡等(99.9%),其他電腦

相關產品(0.1%) 

6152 百一 TSE 數位通訊產品(100%)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本意見整理。 

致振企業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資訊如下： 

2020年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3466 致振 2485 兆赫 3596 智易 5474 聰泰 6152 百一 

資產總額 1,658,813 8,687,476 28,807,226 2,329,230 3,458,316 

負債總額 559,163 2,221,829 16,845,230 808,494 2,059,437 

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1,099,6502 6,465,163 11,609,361 1,520,736 1,385,519 

營業收入淨額 1,013,499 7,937,362 33,765,295 2,705,342 3,054,963 

營業毛利 226,790 271,434 5,053,451 1,108,896 541,266 

營業利益(損失) (60,978) (258,839) 2,283,477 789,031 (53,962) 

本期淨利(損) (151,619) (156,171) 1,630,605 615,420 24,056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51,619) (151,162) 1,713,942 615,420 22,474 

每股盈餘（元） (2.49) (0.48) 8.36 18.49 0.13 

2021年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3466 致振 2485 兆赫 3596 智易 5474 聰泰 6152 百一  

資產總額 1,522,325 8,557,440 33,901,113 2,042,676 3,389,438 

負債總額 501,110 2,147,612 20,978,000 401,518 2,005,135 

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1,021,215 6,162,976 12,656,101 1,641,158 1,368,436 

營業收入淨額 1,040,607 6,277,543 38,240,058 1,792,439 3,793,240 

營業毛利  209,493 102,975 5,309,502 797,835 561,468 

營業利益(損失) (80,859) (492,532) 2,199,087 484,392 (45,155) 

本期淨利(損) (79,566) (370,976) 1,701,800 384,084 11,041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79,566) (354,207) 1,787,544 384,084 8,894 

每股盈餘（元） (1.31) (1.11) 8.60 9.66 0.05 

本益比(倍)(註) (13.33) (16.22) 15.29 10.36 
177.90 

 

註：本益比＝各公司 2022.5.3 最近 30日平均市值/可取得最近四季(或 12個月)歸屬母公司

業主之淨利 

 

本意見採用市場法之企業價值與營業收入比(EV/Sales)、企業價值與稅前息前

折舊前利潤比(EV/EBITDA)、股權價值與淨值比(P/B)及本益比(P/E)所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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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值乘數，由於前述各價值乘數分別表彰不同價值面向，因此本意見書 

悉數採用，希望藉由多元的價值面向，綜合評估致振企業每股理論價值。 

 

可類比同業價值乘數計算彙整如下： 

公司 
EV/Sales 

(ttm) 

EV/EBITDA 

(ttm) 

P/B 

(Price/Book) 

(mrq) 

P/E 

(Price/Net Income) 

(ttm) 

2485  兆赫 0.75 (31.96)*  0.93  (16.22) * 

3596  智易 0.64 8.45 2.16*  15.29 

5474  聰泰 2.06* 7.17  2.42*  10.36 

6152  百一 0.47 15.83  1.16  177.90*  

平均數 0.62 10.48  1.05  12.83  

中位數 0.64 8.45 1.05  12.83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本意見書自行整理。 

註 1：EV「Enterprise Value；企業價值」係代表歸屬於所有資本提供者（即股東與債權

人）之權益。 

註 2：P「股權價值」代表所有權益請求權之公允價值；權益價值亦可表達為企業價值減除

所有非權益財務請求權之公允價值。 

註 3：mrq：最近一季財務資料；ttm：最近四季(或 12 個月) 財務資料。 

註 4：股票市值(Price；股權價值)以 2021.7.19最近 30 日平均市值為計算基礎。 

註 5：*係負值或極端植，將排除樣本之統計計算。 

 

單位：新臺幣仟元(除另有標示外) 

項目 EV/Sales EV/EBITDA P/B P/E 

致振企業財務數值(註) 1,040,607 (53,567) 1,021,215 (79,566) 

價值乘數平均數(倍) 0.62  10.48 1.05 12.83 

企業或股權理論價值 645,176 (561,382) 1,072,276 (1,020,832) 

加：現金及約當現金 532,739 532,739   

金融資產-流動 117,293 117,293   

減：附息負債 105,029 105,029   

非控制權益 0 0   

股權理論價值 1,190,179 (16,379) 1,072,276 (1,020,832) 

是否採用與調和權重 50% 不採用 50% 不採用 

調和後普通股股權理論價值    1,131,228 

已發行普通股數(仟股)    60,887.6 

普通股每股理論價值(元)    18.58 

註：最近一季或最近四季之財務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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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

價格若參

考鑑價機

構之鑑價

報告者，

應說明該

鑑價報告

內容及結

論： 

不適用。 

收購人融

資償還計

畫若係以

被收購公

司或合併

存續公司

之資產或

股份為擔

保者，應

說明被收

購公司或

合併後存

續公司財

務業務健

全性之影

響評估：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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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特別記載事項 

一、律師法律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三。 

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請參閱附件四。 

三、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二。 

出具上開意見書、證明或評估報告之有關專家，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第 13條之 1規定，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名或蓋章，如附件二、三、

四。 

拾壹、其他重大資訊及說明： 

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是否須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第 1項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或係以併購為目的，而須依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

辦理申報乙事，說明如下：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1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

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申報

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同。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目的、資金來源、變動事項、

公告、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為併購目的，依本法規定取得任一公開發

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 10日內，向證券主管機

關申報其併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

應隨時補正之」。 

三、本次公開收購人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60,887,573 股之

10.00%~50.51%。公開收購人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之，並依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

第 14項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年 10月 9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60509號函規定

辦理，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應隨時補正。 



 
 

附件一、公開收購人董事會議事錄 

 







 
 

附件二、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附件三、律師法律意見書 

























 
 

附件四、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 





 
 

附件五、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